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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概況  

(一 )一般概況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係採委託辦理

方式，營運成本由家長與教育部共同分攤，並由臺灣士林地方檢

察署以無償方式或協調其他機關 (構 )以無償方式，提供土地、建

物、設施及設備，依甄審辦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評選非營利法

人後委託辦理之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二 )委託辦理業務內容如下：  

1.受託辦理機構：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舞蹈暨表演藝術教育協會。  

2.設立日期及許可文號：中華民國 111年 8月 12日北市教前字第

1113012194號。  

3.設立許可證書字號：北市職場教保證字第 20號。  

4.受託辦理期間： 111年 8月 1日至 115年 7月 31日。  

5.核定招收總人數： 20名。  

6.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委託辦理之業務內容如下：  

(1)約定招收人數 16名，明細如下：  

a.2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 16名。  

(2)依員工子女、孫子女、居民及需要協助之幼兒之優先招收

順序辦理招生。  

(3)配合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政策提供服務及辦理活動。  

(4)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營運人力之提供與管理。  

(5)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其他行政相關事項之管理。  

(6)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營運設施與設備之管理與維護。  

7.四年受託營運 期 間之 核定總營運 成 本 (由政府與家長 共同負

擔 )： 18,428,714元。  

8.截至 114年 7月 31日止專任教職及員工人數為 2人 (主任及廚工各

1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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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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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支餘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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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支明細表  

(一 )收支餘絀表 -功能別  

 
  

$     98,045

 1,496,685

(      2,648 )

 1,592,082

 2,064,313

(    472,231 )

         -

        90

    15,338

         -

(    456,803 )

         -

$ (    456,803 )

        16

        12

       192

        65

33.85%

補充說明：

教保費收支預算差額 $ 2,643       

教保費收入預決算差異金額 ( 3,294,627   )

營運支出預決算差異金額 2,819,753   

合    計 $ ( 472,231     )

主要係人事費、業務費及材料

費減支所致。

招 生 人 數

核准招收人數

營運月數

全期核准招生人數

全期招生人數

招收比率

職 場 互 助 教 保 中 心 招 生 情 形

    教保費收支淨額為 (472,231)元，分析如下：

金 額 差 異 分 析

主要係招生不足所致。

利息收入

其他收支淨額

稅前餘絀

所得稅費用

本期餘絀

延長照顧服務、停托日照顧服務及逾時照顧服務收支淨額

收A支A餘A絀A表A-A功A能A別

民A國A113A年A8A月A1A日A至A114A年A7A月A31A日

項 目 金 額

教保費收入(家長繳費)

教保費收入(政府學費差額補助)

教保費收入減項

教保費收入淨額

營運成本

教保費收支淨額

業務發展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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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支出預決算比較表  

1.人事費  

 

(1)法令依據：  

依據「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

第十三點 (一 )1.人事費：  

A.除因政策調薪、依法令規定調增相關費用致不敷使用者

外，不得流入。  

B.人事費總預算內，除以下情形外，其餘各細項得相互勻

支：  

a.資遣費準備金不得移為他用。  

b.加班費不得超支。  

c.自強活動以營運成本編列數額為支用上限，超過部分

項目 預算數 決算數 差異金額 執行率%

人事費

園長及教保服務人員薪資(含職務加給) 1,851,876   640,935     (1,210,941) 34.61

學前特教師(含職務加給)、社工師、護理師薪資 96,000      2,500       (93,500) 2.60

社工員、護士薪資 -           -           -           0.00

會計及總務(含職務加給)、廚工、清潔薪資 962,834     727,922     (234,912) 75.60

加班費 343,728     84,160      (259,568) 24.48

勞、健保費 362,112     166,748     (195,364) 46.05

保險費 5,000       2,935       (2,065) 58.70

勞退金提撥 155,880     80,962      (74,918) 51.94

自強活動 5,000       5,000       -           100.00

健康檢查 1,000       1,000       -           100.00

代課費及代班費 72,570      84,460      11,890      116.38

資遣費 20,850      20,850      -           100.00

人事費合計 3,876,850   1,817,472   (2,059,378)

113學年度

項目 預算數 決算數 差異金額 執行率%

人事費

園長及教保服務人員薪資(含職務加給) 1,808,501   1,156,737   (651,764) 63.96

學前特教師(含職務加給)、社工師、護理師薪資 96,000      3,567       (92,433) 3.72

社工員、護士薪資 -           -           -           0.00

會計及總務(含職務加給)、廚工、清潔薪資 948,375     873,474     (74,901) 92.10

加班費 337,968     47,375      (290,593) 14.02

勞、健保費 354,960     241,656     (113,304) 68.08

保險費 5,000       3,192       (1,808) 63.84

勞退金提撥 152,796     110,439     (42,357) 72.28

自強活動 5,000       4,000       (1,000) 80.00

健康檢查 5,000       2,810       (2,190) 56.20

代課費及代班費 72,570      15,979      (56,591) 22.02

資遣費 20,421      20,421      -           100.00

人事費合計 3,806,591   2,479,650   (1,326,941)

112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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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非營利法人自行支應。  

C.人事費不得流出。  

(2)預、決算差異說明  

A.113學年度  

a.資遣費準備金變動如下：  

期初金額 本期增加 孳息 本期減少 孳息轉出 期末金額 備註 

36,541  -  2,827  -  (2,827) 36,541   

①本期認列資遣費 20,850元。 (本學年預算編列金額：

20,850元 ) 

②本期孳息 2,827元 (含業務發展準備金共同戶孳息 )，

已轉存至一般經費戶 1,410元，餘 1,417元重分類至

一般經費戶。  

③本期未依規定於 7/31前提存資遣費準備金專戶。  

b.代課費及代班費超出預算 11,890元，經與加班費勻支

後，符合規定。  

B.112學年度  

a.資遣費準備金變動如下：  

期初金額 本期增加 孳息 本期減少 孳息轉出 期末金額 備註 

- 36,541 1,431 - (1,431) 36,541  

①本期認列、提撥資遣費 20,421元。 (本學年預算編列

金額： 20,421元 ) 

②共同戶孳息 1,431元，分別於 12/27及 6/28轉出 563元

及 868元至一般經費戶。  

③本期增加，係上期認列本期提存 16,120元及本期提

列 20,421元之合計數。  

(3)113及 112學 年 度 人 事 費 類 別 總 經 費 ， 並 無 超 支 預 算 之 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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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業務費  

 

(1)法令依據：  

依據「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

項目 預算數 決算數 差異金額 執行率%

業務費

活動費 45,000     17,799     (27,201) 39.55

研習、進修 10,000     -          (10,000) 0.00

水費 12,000     4,107      (7,893) 34.23

電費 155,000    35,312     (119,688) 22.78

瓦斯 -          -          -          0.00

保全 60,000     -          (60,000) 0.00

辦公文具 4,000      1,793      (2,207) 44.83

事務機器耗材 49,000     19,500     (29,500) 39.80

電話費(含ADSL) 24,000     19,001     (4,999) 79.17

郵資 4,400      917        (3,483) 20.84

文宣費(一般文宣) 10,000     1,800      (8,200) 18.00

文宣費(園刊) 22,000     -          (22,000) 0.00

攝影照片 7,000      -          (7,000) 0.00

園務特支 32,000     4,809      (27,191) 15.03

差旅費 9,000      100        (8,900) 1.11

業務費合計 443,400    105,138    (338,262)

113學年度

項目 預算數 決算數 差異金額 執行率%

業務費

活動費 45,000     30,279     (14,721) 67.29

研習、進修 10,000     7,800      (2,200) 78.00

水費 12,000     3,848      (8,152) 32.07

電費 155,000    22,399     (132,601) 14.45

瓦斯 -          -          -          0.00

保全 60,000     -          (60,000) 0.00

辦公文具 4,000      3,764      (236) 94.10

事務機器耗材 49,000     20,573     (28,427) 41.99

電話費(含ADSL) 24,000     15,692     (8,308) 65.38

郵資 4,400      1,781      (2,619) 40.48

文宣費(一般文宣) 10,000     1,020      (8,980) 10.20

文宣費(園刊) 22,000     2,415      (19,585) 10.98

攝影照片 7,000      1,790      (5,210) 25.57

園務特支 32,000     8,810      (23,190) 27.53

差旅費 9,000      200        (8,800) 2.22

業務費合計 443,400    120,371    (323,029)

112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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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點 (一 )2.業務費：得在業務費總預算內相互勻支，

至多以勻支不足細項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2)預、決算差異說明  

A.113學年度：無。  

B.112學年度：無。  

(3)113及 112學 年 度 業 務 費 類 別 總 經 費 ， 並 無 超 支 預 算 之 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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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場地使用費、材料費、維護費、修繕購置費、雜支及行政管理費  

 

(1)法令依據：  

依據「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

項目 預算數 決算數 差異金額 執行率%

場地使用費

公共事務管理費 100,000    -          (100,000) 0.00

材料費

教保材料費 38,400     5,805      (32,595) 15.12

日常消耗用品 9,600      3,544      (6,056) 36.92

藥品費 1,120      125        (995) 11.16

餐點費 230,400    106,116    (124,284) 46.06

材料費合計 279,520    115,590    (163,930)

維護費

修繕費 30,000     10,000     (20,000) 33.33

園舍消毒、清潔 25,000     6,510      (18,490) 26.04

火險 8,000      286        (7,714) 3.58

維護費合計 63,000     16,796     (46,204) 26.66

修繕購置費 22,400     2,487      (19,913) 11.10

雜支 26,604     6,830      (19,774) 25.67

行政管理費 72,292     -          (72,292) 0.00

113學年度

項目 預算數 決算數 差異金額 執行率%

場地使用費

公共事務管理費 100,000    -          (100,000) 0.00

材料費

教保材料費 38,400     19,192     (19,208) 49.98

日常消耗用品 9,600      4,785      (4,815) 49.84

藥品費 1,120      535        (585) 47.77

餐點費 230,400    171,456    (58,944) 74.42

材料費合計 279,520    195,968    (83,552)

維護費

修繕費 30,000     12,000     (18,000) 40.00

園舍消毒、清潔 25,000     13,195     (11,805) 52.78

火險 8,000      186        (7,814) 2.33

維護費合計 63,000     25,381     (37,619) 40.29

修繕購置費 22,400     11,512     (10,888) 51.39

雜支 26,604     8,087      (18,517) 30.40

行政管理費 72,292     -          (72,292) 0.00

112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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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點 (一 )3.~6.規定。  

A.材料費：  

a.除業務費、公共事務管理費、雜支及行政管理費外，

其餘項目，不得流入。  

b.材料費各細項經費倘有不足，應優先於材料費總預算

內相互勻支，仍有不足，始得依上開規定勻支其他項

目 經 費 ， 且 至 多 以 勻 支 不 足 細 項 之 百 分 之 二 十 為 上

限。但餐點費，不得移作他用。  

B.公共事務管理費：除雜支及行政管理費外，其餘項目，

不得流入。  

C.維護費及修繕購置費：  

a.除業務費、公共事務管理費、雜支及行政管理費外，

其餘項目，不得流入。  

b.維護費及修繕購置費各細項經費倘有不足，應優先於

維護費及修繕購置費總預算內相互勻支，仍有不足，

始得依上開規定勻支其他項目經費。  

c.維護費及修繕購置費均不得流出。  

D.雜支及行政管理費：均不得流入。  

(2)預、決算差異說明  

A.113學年度：無。  

B.112學年度：無。  

(3)113及 112學年度場地使用費、材料費、維護費、修繕購置

費 、 雜 支 及 行 政 管 理 費 類 別 總 經 費 ， 並 無 超 支 預 算 之 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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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會計師附表  

(一 )四學年收支預決算比較表  

 
  

預算數 決算數
預算數與決算數

之差異
執行率% 預算數 決算數

預算數與決算數

之差異
執行率% 預算數 決算數

預算數與決算數

之差異
執行率% 預算數 決算數

預算數與決算數

之差異
執行率% 預算數 決算數

預算數與決算數

之差異
執行率%

收入

教保費收入

教保費收入(家長繳費) 240,000     195,923     (44,077) 81.63 384,000     178,739     (205,261) 46.55 384,000     98,045      (285,955) 25.53 384,000     -           (384,000) 0.00 1,392,000   472,707     (919,293) 33.96

教保費收入(政府學費差額補助) 3,528,587   3,422,234   (106,353) 96.99 4,502,709   2,253,678   (2,249,031) 50.05 4,502,709   1,496,685   (3,006,024) 33.24 4,502,709   -           (4,502,709) 0.00 17,036,714  7,172,597   (9,864,117) 42.10

教保費收入(臨時托育)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延長照顧服務、停托日照顧服務及逾時照顧服收入

延長照顧服務收入 -           630         630         0.00 -           380         380         0.00 -           90          90          0.00 -           -           -           0.00 -           1,100       1,100       0.00

停托日照顧服務收入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逾時照顧服務收入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利息收入 -           9,408       9,408       0.00 -           24,153      24,153      0.00 -           15,338      15,338      0.00 -           -           -           0.00 -           48,899      48,899      0.00

其他收入

專案補助收入 -           -           -           0.00 -           88,820      88,820      0.00 -           235,196     235,196     0.00 -           -           -           0.00 -           324,016     324,016     0.00

代收補助收入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代收代付收入 -           3,454       3,454       0.00 -           3,382       3,382       0.00 -           2,100       2,100       0.00 -           -           -           0.00 -           8,936       8,936       0.00

呆帳收回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捐贈收入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租金收入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其他收入-其他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教保費收入減項

五日未上課退費 -           (6,422) (6,422) 0.00 -           (6,628) (6,628) 0.00 -           (2,148) (2,148) 0.00 -           -           -           0.00 -           (15,198) (15,198) 0.00

腸病毒退費 -           -           -           0.00 -           (4,666) (4,666) 0.00 -           (500) (500) 0.00 -           -           -           0.00 -           (5,166) (5,166) 0.00

轉學/轉出退費 -           (8,000) (8,000) 0.00 -           (9,429) (9,429) 0.00 -           -           -           0.00 -           -           -           0.00 -           (17,429) (17,429) 0.00

政府學費差額補助退費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臨時托育退費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延長照顧服務、停托日照顧服務及逾時照顧服務收入減項

延長照顧服務收入退費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停托日照顧服務收入退費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逾時照顧服務收入退費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支出

人事費

園長及教保服務人員薪資(含職務加給) 1,161,752   1,009,528   (152,224) 86.90 1,808,501   1,156,737   (651,764) 63.96 1,851,876   640,935     (1,210,941) 34.61 1,895,252   -           (1,895,252) 0.00 6,717,381   2,807,200   (3,910,181) 41.79

學前特教師(含職務加給)、社工師、護理師薪資 96,000      5,675       (90,325) 5.91 96,000      3,567       (92,433) 3.72 96,000      2,500       (93,500) 2.60 96,000      -           (96,000) 0.00 384,000     11,742      (372,258) 3.06

社工員、護士薪資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會計及總務(含職務加給)、廚工、清潔薪資 873,385     526,278     (347,107) 60.26 948,375     873,474     (74,901) 92.10 962,834     727,922     (234,912) 75.60 977,306     -           (977,306) 0.00 3,761,900   2,127,674   (1,634,226) 56.56

加班費 280,320     29,748      (250,572) 10.61 337,968     47,375      (290,593) 14.02 343,728     84,160      (259,568) 24.48 349,416     -           (349,416) 0.00 1,311,432   161,283     (1,150,149) 12.30

勞、健保費 273,744     201,277     (72,467) 73.53 354,960     241,656     (113,304) 68.08 362,112     166,748     (195,364) 46.05 369,252     -           (369,252) 0.00 1,360,068   609,681     (750,387) 44.83

保險費 4,000       2,610       (1,390) 65.25 5,000       3,192       (1,808) 63.84 5,000       2,935       (2,065) 58.70 5,000       -           (5,000) 0.00 19,000      8,737       (10,263) 45.98

勞退金提撥 121,824     91,709      (30,115) 75.28 152,796     110,439     (42,357) 72.28 155,880     80,962      (74,918) 51.94 158,964     -           (158,964) 0.00 589,464     283,110     (306,354) 48.03

自強活動 4,000       2,985       (1,015) 74.63 5,000       4,000       (1,000) 80.00 5,000       5,000       -           100.00 5,000       -           (5,000) 0.00 19,000      11,985      (7,015) 63.08

健康檢查 1,000       -           (1,000) 0.00 5,000       2,810       (2,190) 56.20 1,000       1,000       -           100.00 5,000       -           (5,000) 0.00 12,000      3,810       (8,190) 31.75

代課費及代班費 55,248      2,640       (52,608) 4.78 72,570      15,979      (56,591) 22.02 72,570      84,460      11,890      116.38 72,570      -           (72,570) 0.00 272,958     103,079     (169,879) 37.76

資遣費 16,120      16,120      -           100.00 20,421      20,421      -           100.00 20,850      20,850      -           100.00 21,278      -           (21,278) 0.00 78,669      57,391      (21,278) 72.95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四學年收支預決算比較表

民國111年08月01日至115年07月31日

單位：新台幣元

科目名稱

113學年度 4年度合計111學年度 114學年度112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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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數 決算數
預算數與決算數

之差異
執行率% 預算數 決算數

預算數與決算數

之差異
執行率% 預算數 決算數

預算數與決算數

之差異
執行率% 預算數 決算數

預算數與決算數

之差異
執行率% 預算數 決算數

預算數與決算數

之差異
執行率%

業務費

活動費 45,000      37,711      (7,289) 83.80 45,000      30,279      (14,721) 67.29 45,000      17,799      (27,201) 39.55 45,000      -           (45,000) 0.00 180,000     85,789      (94,211) 47.66

研習、進修 8,000       2,000       (6,000) 25.00 10,000      7,800       (2,200) 78.00 10,000      -           (10,000) 0.00 10,000      -           (10,000) 0.00 38,000      9,800       (28,200) 25.79

水費 12,000      2,938       (9,062) 24.48 12,000      3,848       (8,152) 32.07 12,000      4,107       (7,893) 34.23 12,000      -           (12,000) 0.00 48,000      10,893      (37,107) 22.69

電費 155,000     19,317      (135,683) 12.46 155,000     22,399      (132,601) 14.45 155,000     35,312      (119,688) 22.78 155,000     -           (155,000) 0.00 620,000     77,028      (542,972) 12.42

瓦斯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保全 60,000      -           (60,000) 0.00 60,000      -           (60,000) 0.00 60,000      -           (60,000) 0.00 60,000      -           (60,000) 0.00 240,000     -           (240,000) 0.00

辦公文具 4,000       3,949       (51) 98.73 4,000       3,764       (236) 94.10 4,000       1,793       (2,207) 44.83 4,000       -           (4,000) 0.00 16,000      9,506       (6,494) 59.41

事務機器耗材 49,000      15,523      (33,477) 31.68 49,000      20,573      (28,427) 41.99 49,000      19,500      (29,500) 39.80 49,000      -           (49,000) 0.00 196,000     55,596      (140,404) 28.37

電話費(含ADSL) 24,000      22,789      (1,211) 94.95 24,000      15,692      (8,308) 65.38 24,000      19,001      (4,999) 79.17 24,000      -           (24,000) 0.00 96,000      57,482      (38,518) 59.88

郵資 4,400       1,474       (2,926) 33.50 4,400       1,781       (2,619) 40.48 4,400       917         (3,483) 20.84 4,400       -           (4,400) 0.00 17,600      4,172       (13,428) 23.70

文宣費(一般文宣) 10,000      -           (10,000) 0.00 10,000      1,020       (8,980) 10.20 10,000      1,800       (8,200) 18.00 10,000      -           (10,000) 0.00 40,000      2,820       (37,180) 7.05

文宣費(園刊) 22,000      -           (22,000) 0.00 22,000      2,415       (19,585) 10.98 22,000      -           (22,000) 0.00 22,000      -           (22,000) 0.00 88,000      2,415       (85,585) 2.74

攝影照片 7,000       1,790       (5,210) 25.57 7,000       1,790       (5,210) 25.57 7,000       -           (7,000) 0.00 7,000       -           (7,000) 0.00 28,000      3,580       (24,420) 12.79

園務特支 32,000      3,558       (28,442) 11.12 32,000      8,810       (23,190) 27.53 32,000      4,809       (27,191) 15.03 32,000      -           (32,000) 0.00 128,000     17,177      (110,823) 13.42

差旅費 9,000       250         (8,750) 2.78 9,000       200         (8,800) 2.22 9,000       100         (8,900) 1.11 9,000       -           (9,000) 0.00 36,000      550         (35,450) 1.53

場地使用費

公共事務管理費 100,000     -           (100,000) 0.00 100,000     -           (100,000) 0.00 100,000     -           (100,000) 0.00 100,000     -           (100,000) 0.00 400,000     -           (400,000) 0.00

土地、建物、設施與設備之租金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材料費

教保材料費 24,000      23,063      (937) 96.10 38,400      19,192      (19,208) 49.98 38,400      5,805       (32,595) 15.12 38,400      -           (38,400) 0.00 139,200     48,060      (91,140) 34.53

日常消耗用品 6,000       6,588       588         109.80 9,600       4,785       (4,815) 49.84 9,600       3,544       (6,056) 36.92 9,600       -           (9,600) 0.00 34,800      14,917      (19,883) 42.86

藥品費 700         935         235         133.57 1,120       535         (585) 47.77 1,120       125         (995) 11.16 1,120       -           (1,120) 0.00 4,060       1,595       (2,465) 39.29

餐點費 144,000     135,659     (8,341) 94.21 230,400     171,456     (58,944) 74.42 230,400     106,116     (124,284) 46.06 230,400     -           (230,400) 0.00 835,200     413,231     (421,969) 49.48

維護及修繕購置費

修繕費 30,000      12,000      (18,000) 40.00 30,000      12,000      (18,000) 40.00 30,000      10,000      (20,000) 33.33 30,000      -           (30,000) 0.00 120,000     34,000      (86,000) 28.33

園舍消毒、清潔 25,000      7,244       (17,756) 28.98 25,000      13,195      (11,805) 52.78 25,000      6,510       (18,490) 26.04 25,000      -           (25,000) 0.00 100,000     26,949      (73,051) 26.95

火險 8,000       286         (7,714) 3.58 8,000       186         (7,814) 2.33 8,000       286         (7,714) 3.58 8,000       -           (8,000) 0.00 32,000      758         (31,242) 2.37

電器用品、園舍修繕、廚房設備及教學設施設備 14,000      12,980      (1,020) 92.71 22,400      11,512      (10,888) 51.39 22,400      2,487       (19,913) 11.10 22,400      -           (22,400) 0.00 81,200      26,979      (54,221) 33.23

雜支、行政管理費及業務發展費

雜支 26,484      1,059       (25,425) 4.00 26,604      8,087       (18,517) 30.40 26,604      6,830       (19,774) 25.67 26,604      -           (26,604) 0.00 106,296     15,976      (90,320) 15.03

行政管理費 61,610      61,610      -           100.00 72,292      -           (72,292) 0.00 72,292      -           (72,292) 0.00 72,292      -           (72,292) 0.00 278,486     61,610      (216,876) 22.12

業務發展費 -           200,000     200,000     0.00 -           197,200     197,200     0.00 -           -           -           0.00 -           -           -           0.00 -           397,200     397,200     0.00

延長照顧服務、停托日照顧服務及逾時照顧服務支出

延長照顧服務支出 -           -           -           0.00 -           380         380         0.00 -           -           -           0.00 -           -           -           0.00 -           380         380         0.00

停托日照顧服務支出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逾時照顧服務支出 -           1,589       1,589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           1,589       1,589       0.00

其他支出

專案補助支出 -           -           -           0.00 -           88,820      88,820      0.00 -           235,196     235,196     0.00 -           -           -           0.00 -           324,016     324,016     0.00

代收補助支出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代收代付支出 -           3,454       3,454       0.00 -           3,382       3,382       0.00 -           2,100       2,100       0.00 -           -           -           0.00 -           8,936       8,936       0.00

其他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損失

呆帳損失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           -           -           0.00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四學年收支預決算比較表

民國111年08月01日至115年07月31日

單位：新台幣元

科目名稱

113學年度 4年度合計111學年度 114學年度112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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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計師簽證查核附表  

附件七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委託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舞蹈暨表演藝術教育協會辦理) 

113學年度會計師簽證查核附表 

(營運成本為政府與家長共同分攤者) 

查 核 項 目 
是 否 符 合 

是 否 不適用 

基本原則 

1 以幼兒園名義開設專戶收支保管及運用各項經費    

2 依本注意事項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取得並保存合法憑證    

3 以專帳製作財務報表    

4 傳票製作應由園長、主辦會計人員於傳票上會同簽名或蓋章    

5 收入及支出均以總額入帳，未有以收支相抵後淨額入帳之情形    

6 
除小額款項(一萬元以下)得以零用金支付外，其餘應付款項均以銀行轉帳

或票據支付 
   

7 如期結帳並依附件九提供資料檢核表    

補充說明：  

1.以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名義開立之銀行專戶依性質分別列示如下： 

行庫別 性質 帳號 114.7.31 餘額 利息 備註 

元大銀行-古亭分行 活存 20362008888855 992,300  12,511 一般經費戶 

元大銀行-古亭分行 活存 20362000061976 1,417  - 專戶利息 

元大銀行-古亭分行 活存 
20362000061976(註) 

36,541  
2,827 

資遣費準備金專戶 

元大銀行-古亭分行 活存 397,200  業務發展準備金專戶 

註：資遣費準備金及業務發展準備金共同戶。 

2.業已依注意事項及一般公認會計處理原則編製財務報表並保存合法憑證，傳票已經審核並由主任、

主辦會計人員於傳票上會同簽名或蓋章。 

3.收入及支出均以總額入帳，尚無收支相抵後淨額入帳之情形。 

4.以零用金支付及銀行存款領現之支出，尚無超過 1 萬元之情形。 

5.已如期結帳並依附件九提供資料檢核表。 

收入部份 

8 教保費收入依據預算且無漏列或低列情形    

9 利息收入無漏列或低列情形    

10 延長照顧服務收入(含逾時照顧服務收入)無漏列或低列情形    



 

- 17 - 

查 核 項 目 
是 否 符 合 

是 否 不適用 

11 
專案補助、代收補助、代收代付、捐贈及租金等其他收入無漏列或低列情

形 
   

12 各項退費是否符合相關規定，並依退費原因逕列收入減項    

13 各相關收入項目未有以代收款項或暫收款列帳之情形    

14 
抽查所有以非營利幼兒園名義收取之一切收入，是否列入相關收入項目，

且入非營利幼兒園之專戶 
   

15 非營利幼兒園以前學年度之結餘款是否存入非營利幼兒園之專戶    

16 以前學年度已轉列為呆帳之教保費收入於本期收訖是否逕列本期收入   (無此情形) 

補充說明：  

1.教保費收入、利息收入及延長照顧服務收入，經檢視預算編製及實際收款情形，尚無發現漏列或低

列之情形。 

2.專案補助、代收代付等其他收入，尚無發現漏列或低列之情形。 

3.各項退費原因、金額經核算，尚無發現不符之情形。 

4.各相關收入項目經檢視相關帳載記錄，尚無發現有以代收款項或暫收款列帳之情形。 

5.以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名義收取之一切收入，尚無發現未列入相關收入之情形，並已存入職場互

助教保服務中心之專戶。 

6.以前學年度之結餘款已結轉存入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專戶。 

支出部分 

17 園長薪資是否依規定配置及符合採認薪級之薪資支付   編制為主任 

18 組長職務加給是否依核定之人員配置及薪資支付   
(無此情形) 

19 教師及教保員薪資是否依規定配置及符合採認薪級之薪資支付    

20 助理教保員薪資是否符合採認薪級之薪資支付   (無此情形) 

21 
學前特教師/社工師/護理師薪資是否依規定配置及符合採認薪級之薪資支

付 
   

22 社工員/護士薪資是否依規定配置及符合採認薪級之薪資支付   (無此情形) 

23 會計/總務人員薪資是否依規定配置及符合採認薪級之薪資支付    

24 廚工薪資是否依法規配置及符合採認薪級之薪資支付    

25 清潔薪資是否符合議定薪資或法規規定之薪資支付   (無此情形) 

26 
工作人員加班費是否符合規定並經園長核准；園長加班費是否符合規定並

經非營利法人負責人或其指定之人核准 
   

27 勞健保、保險費及退休金提撥是否符合勞動基準法規定    

28 自強活動是否符合工作計畫(或行事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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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核 項 目 
是 否 符 合 

是 否 不適用 

29 當學年度健康檢查之人員名單及預算支用是否依法令規定支應    

30 
代課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限實際帶班之教保服

務人員) 
   

31 代班費是否符合規定    

32 
檢視依本辦法第十七條第三項提撥之資遣費準備金及於法令規定外額外提

存之勞工退休金準備，是否以專戶或定期存款方式儲存 
   

33 
人事費總支出是否符合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並說明是否符合勻支規定) 
   

人事費補充說明： 

1.教、職員薪資已依支給基準並符合採認薪級之規定給付符合議定薪資，並透過金融機構進行轉帳或

匯款，經核對轉帳證明、匯款單與薪資清冊相符。 

2.勞、健保及退休金已依適用之投保級距投保。 

3.教、職人員配置，已依核訂之人數配置。 

4.加班費業經主任核准，主任加班費經非營利法人負責人或其指定之人核准。加班費計算錯誤說明如

下： 

(1)114/07 主任加班費短估 604 元。(業已調整入帳) 

5.保險費、自強活動已依預算執行，符合規定。 

6.已依規定執行健康檢查(教職員每兩年一次，廚工每年一次)，且符合營運成本支用範圍暨預算之規

定。 

7.代課費及代班費已依支給基準表之規定(依學歷以初任 1 級敘薪)或基本工資核發，代課的對象確為

實際帶班之教保服務人員。代課及代班人員由單位負擔之勞保及退休金等業已列入代課及代班費科

目項下。 

8.本期認列資遣費金額符合規定，資遣費準備金資料如下： 

(1)資遣費準備金變動如下： 

期初金額 本期增加 孳息 本期減少 孳息轉出 期末金額 備註 

36,541 - 2,827 - (2,827) 36,541  

(2)本期認列資遣費 20,850 元。(本學年預算編列金額：20,850 元) 

(3)本期孳息 2,827元(含業務發展準備金共同戶孳息)，已轉存至一般經費戶 1,410元，餘 1,417元

重分類至一般經費戶。 

(4)本期未依規定於 7/31 前提存資遣費準備金專戶。 

9.流用/勻支說明： 

(1)代課費及代班費超出預算 11,890 元，經與加班費勻支後，符合規定。 

10.人事費總支出符合預算未超支。 

34 
活動費(親職講座、親子活動、畢業典禮)經費之支用符合工作計畫(或行

事曆)、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35 研習、進修經費之支用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無此情形) 

36 水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37 電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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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核 項 目 
是 否 符 合 

是 否 不適用 

38 瓦斯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無此情形) 

39 保全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無此情形) 

40 辦公文具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41 事務機器耗材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42 電話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43 郵資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44 
文宣費(含一般文宣、園刊)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

算 
   

45 攝影照片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無此情形) 

46 園務特支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47 差旅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並經園長核准    

48 
業務費總支出是否符合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並說明是否符合勻支規定) 
   

業務費補充說明：  

1.業務費各項支用範圍符合預算之編製，並已取具合法憑證。 

2.業務費總支出符合預算未超支。 

49 
公共事務管理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如有

超支，其金額為：-元(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 
  (無此情形) 

公共事務管理費補充說明： 

50 
土地、建物、設施與設備之租金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

及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 
  (無此情形) 

土地、建物、設施與設備之租金補充說明： 

51 
教保材料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非耗材類之

教具玩具已登錄於清冊 
   

52 日常消耗用品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53 藥品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54 餐點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55 
材料費總支出是否符合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並說明是否符合勻支規定) 
   

材料費補充說明：  

1.教保材料費、日常消耗用品及藥品費支用範圍符合預算之編製，並已取具合法憑證。 

2.非耗材類之教具玩具已登錄於物品/教具教材清冊。 

3.餐點費(食材)，業已取具廠商送貨單據(製作驗收記錄)並完成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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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核 項 目 
是 否 符 合 

是 否 不適用 

4.113學年度每位幼生 1日餐點費平均花費為 83元。教保服務中心因招生不足，以核定招生人數計算

之整體預算雖未超支，然核算平均每名幼生日支餐點費超支嚴重(超支比例 37.53%)。 

5.材料費總支出符合預算未超支。 

56 修繕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57 園舍消毒、清潔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58 火險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59 
維護費總支出是否符合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並說明是否符合勻支規定) 
   

維護費補充說明：  

1.修繕費、園舍消毒、清潔及火險支用範圍符合預算之編製，並已取具合法憑證。 

2.火險之投保規定與行政契約之約定相符。 

3.維護費總支出符合預算未超支。 

60 
電器用品、園舍修繕、廚房設備及教學設施設備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

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   

61 
修繕購置費總支出是否符合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 
   

修繕購置費補充說明：  

1.電器用品、園舍修繕、廚房設備及教學設施設備支用範圍符合預算之編製，並已取具合法憑證。 

2.本學期尚無超出 1 萬元之設施設備支出。 

3.修繕購置費總支出符合預算未超支。 

62 
雜支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

為：-元(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 
   

63 
行政管理費是否符合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 
  (無此情形) 

64 

業務發展準備之提列及業務發展準備金之動支均符合規定，提列金額是否

以專戶或定期存款方式儲存 

有下列情形請勾選【是】並補充說明： 

□因時間差異未及時提存，應於下次追蹤查核。 

□本次追蹤查核已依規定提存。 

  (無此情形) 

雜支、行政管理費及業務發展費補充說明：  

1.雜支支用範圍符合預算之編製，並已取具合法憑證。 

2.業務發展準備金增減變動情形如下：(本期未提列業務發展費。) 

期初金額 本期增加 孳息 本期動支 孳息轉出 期末金額 備註 

397,200 - 2,827 - (2,827) 397,200  

(1)本期孳息 2,827 元(含資遣費準備金共同戶孳息)，已轉存至一般經費戶 1,410 元，餘 1,417 元

重分類至一般經費戶。 

3.雜支、行政管理費及業務發展費總支出符合預算未超支。 

65 
專案補助、代收補助、及代收代付等其他支出是否符合各該項目之支用範

圍，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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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核 項 目 
是 否 符 合 

是 否 不適用 

其他支出補充說明：  

1.專案補助及代收代付等經核各項補助公文、代收代付事由等，各項支出均符合規定，並已取具合法

憑證。 

2.其他收支情形如下： 

項目 收入金額 支出金額 差異 說明 

專案補助 235,196 235,196 -  

代收代付 2,100 2,100 -  
 

66 

本學期(學年度)結算總收入是否大於或等於總支出。如有虧損，其虧損金

額為：456,803 元。 

如因下列情形造成之虧損，請勾選【是】並補充說明： 

□有應收未收帳款，於提列業務發展費而造成之虧損。 

□因動用本辦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賸餘款支付資遣費、晉薪或購置改善教

學設施設備而造成之虧損。 

□契約第三學年及第四學年度，如滿招人數之教保費收入預算數小於營運

成本項目之支出決算總數(決算總數不得超支營運成本項目之預算總

數)。 

□其他特殊情形報經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者。 

   

虧損補充說明：  

1.本學年度餘(絀)：(456,803)元。 

負債部分 

67 向辦理單位借款，其資金往來皆透過金融機構，金額為：-元   (無此情形) 

68 未有以非營利幼兒園之名義向金融機構或其他個人單位借(貸)款之情形 ✓   

負債補充說明： 

1.尚無以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名義，向金融機構或其他個人單位借(貸)款之情形。 

其他 

69 
本學期(學年度)未有借款予辦理單位或他人之情形。如有借款，其借款金

額為-元 
✓   

70 上學期(學年度)會計師查核所提建議改善事項，非營利幼兒園已完成改善  ✓  

71 
非營利幼兒園與關係人間無交易事項。如有交易事項，請於下方補充說明

揭露 
  (無此情形) 

72 
非營利幼兒園之財產或代管財產是否均登錄於財產清冊或代管清冊，定期

盤點，並依相關規定報廢 
✓   

73 

非營利幼兒園專戶之印信，應有幼兒園章及負責人私章或園長私章，且由

非營利法人指定之人、園長(或其代理人)、會計或出納人員分別保管，未

集中於同一人保管，以符合專戶管理辦法相關法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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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核 項 目 
是 否 符 合 

是 否 不適用 

其他補充說明：  

1.本學期尚無借款予辦理單位或他人。 

2.112 學年度及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會計師查核所提建議改善事項，部分項目仍未改善。說明如下： 

(1)教保服務中心因招生不足，餐點費以核定招生人數計算之整體預算雖未超支，然核算平均每名

幼生日支餐點費超支嚴重(超支比例 37.53%)。 

3.本學期尚無與關係人交易事項。 

4.本學期業已對代管財產執行盤點。 

5.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專戶之印信已指派專人保管，符合規定。 

綜合建議事項 

另詳 113 學年度簽證查核缺失及建議。 

填表說明： 
1.本表查核範圍為當學期，該項符合規定勾選【是】，可得分；不符規定勾選【否】，應扣分；勾選【不
適用】為無須進行該項查核或無此事項。但合約有較嚴格之規定者(如勻支流用)，從其規定。 

2.如與該項有關之其他建議事項，會計師得依查核情形，於「補充說明」欄位作適當表達。若勾選【否】
時，應於「補充說明」敘明異常內容。 

3.填表時應以查核調整前之帳務情形加以說明及勾選，而非以查核調整後之情形為之。但預算超支與否
之認定，應以查核調整後之金額為準。 

4.人員配置應符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園行政組織及員額編制標準規定之應配置園長、教保服務人
員、廚工及護理人員，並應依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及本注意事項規定配置專任會計總務人員；倘有
於總營運成本內依實際需求調整人員配置之情形，幼兒園應提供報經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備查之文件。 

 
 

基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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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計師查核報告  

G＆F  基  富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11F-l ,NO.299 Sec.4 Chung-Hsiao .Rd.Taipei ,Taiwan ,R.O.C  TEL：(02)2781-2559 

( 1 0 6 ) 台 北 市 大 安 區 忠 孝 東 路 四 段 2 9 9 號 1 1 樓 之 1  FAX：(02)8771-7049 

 

會計師查核報告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   公鑒：  

查核意見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民國 114 及 113 年 7 月 31

日之資產負債表，暨 113 及 112 學年度 (民國 113 年 8 月 1 日至 114 年 7 月

31 日及 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7 月 31 日 )之收支餘絀表以及財務報表附

註 (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 )，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暨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編製，足以允當表達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民國 114 及 113 年 7 月 31 日之

財務狀況，暨 113 及 112 學年度之收支餘絀。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

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

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

職業道德規範，與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保持超然獨

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

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其他事項  

本報告僅供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對委託辦理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職

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財務管理目的使用，不得作為其他用途。  

管理階層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暨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

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中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規定編製允當表達之財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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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且維持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財務報表未存有

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

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

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終止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職場互助教

保服務中心委託經營管理契約，或除終止委託經營管理契約外別無實際可

行之其他方案。  

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

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

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財務

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

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

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

之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

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

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

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

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

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內部

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

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

以及使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

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

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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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報表使用者注意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

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

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職場互助教保服

務中心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財務報表 (包括相關附註 )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財務報表

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

及重大查核發現 (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  

 

 

 

基 富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黃 世 佳 

北市會計師會員證書：第 1680 號 

民 國 1 1 4 年 9 月 1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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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財務報表附註  

以下為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附註：  

113 學年度及 112 學年度  

(金額除另有註明外，金額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 

 

一、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本財務報表係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

辦法，暨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編製，重要會計

政策彙總說明如下：  

(一 )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會計基礎  

平時得採現金收付制，學期或學年度結算時，應依權責發生

制予以調整。年終獎金及績效獎金得以實際支付時之金額覈實入

帳。所得稅費用於契約期間內以實際支付時之金額覆實入帳。但

非屬所得稅正常繳納期間、不屬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營運所得

或未提撥足額業務發展準備金衍生之所得稅，由非營利法人自行

繳納，不得以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營運成本支應。  

(二 )流動與非流動之劃分  

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財務報表，係以學年度作為劃分流

動與非流動之標準。  

(三 )退休金  

配合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實施，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營運期

間採取確定提撥制，其退休金之給付由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按

月以不低於每月工資 6%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退休金個人專

戶，提撥數列為當期費用。  

(四 )資遣費準備金  

依據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第 21條第 3項，每學年最

多以全職場教保服務中心專任人員月薪總額的 10%，提撥資遣費

準備金，並以專戶或定期存款方式儲存之，帳列於非流動資產項

下，該基金數額不得高於非流動負債之資遣費準備數額。  

(五 )業務發展準備金  

依據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第 33條及非營利幼兒園會

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第 10點之規定，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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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未發生虧損之年度，於年度結算後三個月內，檢附提列申請

表、資產負債表及收支餘絀表，報經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 (市 )

主管機關同意後，至多提列收入總額之百分之二十為業務發展準

備金；並應於同意後一個月內，以專戶或定期存款方式儲存。帳

列於非流動資產項下，該基金數額不得高於非流動負債之業務發

展準備數額。  

(六 )代管財產  

凡由主管機關撥交使用之財產，及受託營運管理期間由主管

機關撥款購置之財產列入本項目，應與主管機關所存財產檢查單

及財產目錄核對相符。應付代管財產餘額列於非流動負債項下，

應與非流動資產項下之代管財產數額相符。  

(七 )購置財產  

指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購買單價一萬元以上之財產及設施

設備。應付購置財產餘額列於非流動負債項下，應與非流動資產

項下之購置財產數額相符。  

(八 )經費收入  

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辦理之活動收入，均以職場互助教保

服務中心名義收取；所有收入，均列入各相關收入項目，並以收

入總額入帳，不得以收支相抵後淨額入帳。  

(九 )經費支出  

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支用各項經費，係依據職場互助式教

保服務實施辦法與其相關規定，暨教育部核定之預算及支用範

圍。  

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除一萬元 (含 )以下之小額款項得由零

用金支付外，其餘應付款項係以票據支付或銀行轉帳為原則。

(零用金上限為三萬元 ) 

(十 )經費流用及勻支原則  

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營運成本屬政府與家長共同分攤，

並依下列規定辦理經費流用及勻支：  

1.人事費：  

(1)除 因 政 策 調 薪 、 依 法 令 規 定 調 增 相 關 費 用 致 不 敷 使 用 者

外，不得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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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 事 費 總 預 算 內 ， 除 以 下 情 形 外 ， 其 餘 各 細 項 得 相 互 勻

支：  

①資遣費準備金不得移作他用。  

②加班費不得超支。  

③自強活動以營運成本編列數額為支用上限，超過部分由

非營利法人自行支應。  

(3)人事費不得流出。  

2.業務費：得在業務費總預算內相互勻支，至多以勻支不足細項

之 20%為上限。  

3.材料費：  

(1)除業務費、公共事務管理費、雜支及行政管理費外，其餘

項目，不得流入。  

(2)材料費各細項經費倘有不足，應優先於材料費總預算內相

互勻支，仍有不足，始得依上開規定勻支其他項目經費，

且至多以勻支不足細項之 20%為上限。但餐點費，不得移作

他用。  

4.公共事務管理費：除雜支及行政管理費外，其餘項目，不得流

入。  

5.維護費及修繕購置費：  

(1)除業務費、公共事務管理費、雜支及行政管理費外，其餘

項目，不得流入。  

(2)維護費及修繕購置費各細項經費倘有不足，應優先於維護

費及修繕購置費總預算內相互勻支，仍有不足，始得依上

開規定勻支其他項目經費。  

(3)維護費及修繕購置費均不得流出。  

6.雜支及行政管理費：均不得流入。  

7.依前六目規定辦理經費流用或勻支，應留有紀錄 (紀錄表格式

如附件十二 )；倘有特殊情形致各項經費不敷使用，有超過前

六目流用或勻支規定之需要者，得檢附流用及勻支申請表 (格

式如附件十二 )，報經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同

意後，於該學年度總預算內調整各該項目經費之額度。但雜支

及行政管理費，不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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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保費、延長照顧服務及逾時照顧服務收入等相關家長應繳納

之費用，倘因不可歸責於之原因致無法收回者，報委託單位或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列為呆帳。  

9.業務發展費：當學年度之資遣費準備金未達勞動部資遣費試算

表計算之金額，或未受限制之現金 (指資遣費準備金及業務發

展準備金以外之銀行存款 )不足以支應各項支出時，得檢附動

支申請表 (格式如附件十三 )，報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 (市 )主

管機關同意後，動支業務發展準備金。動支現行契約期間提存

之業務發展準備金，限用於現行契約之預算項目。  

10.累積餘絀：現行契約期間之累積餘絀限用於修繕購置費，報

經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同意後支用。  

11.以前契約期間產生之業務發展準備金及累積餘絀，應依本辦

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賸餘款之處理規定辦理。  

(十一 )賸餘款動支  

依據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第 33條之規定，職場互

助教保服務中心於契約期間，依經會計師簽證之各該學年度收

支餘絀表有賸餘款時，應於次學年度繼續支用。職場互助教保

服務中心於契約期間屆滿時，經依會計師簽證之最後學年度資

產負債表之累計餘絀有賸餘，於清償債務後仍有結餘者，其處

理程序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經同意由原非營利法人繼續辦理，或契約屆滿、終止而重新

依第七條規定完成委託辦理程序，仍委託原非營利法人繼續

辦理者，優先用於該中心教保服務人員與其他服務人員之資

遣費，及繼續辦理契約期間教保服務人員與其他服務人員之

人事費。  

2.契約期間屆滿未獲政府機關 (構 )或公營公司通知其申請續

辦，或申請繼續辦理未經同意、契約終止者：  

(1)優 先 用 於 該 中 心 教 保 服 務 人 員 及 其 他 服 務 人 員 之 資 遣

費。  

(2)依前目處理後，仍有賸餘者，應於契約期間屆滿或終止

後二個月內全數繳回各政府機關 (構 )或公營公司，用於

改善該中心教學設施、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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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會計項目說明  

(一 )現金及銀行存款  

  114.7.31  113.7.31 

零用金  $ 8,237    $ 6,230  

活期存款   993,717     1,883,403  

合    計  $ 1,001,954   $ 1,889,633  

(二 )各項準備金  

1.資遣費準備金  

  114.7.31  113.7.31 

資遣費準備金  $ 36,541   $ 36,541  

專戶或定期存款儲存之資遣費準備金變動如下：  

  113 學年度  112學年度 

期初餘額  $  36,541   $  -  

本期增加    -     36,541  

孳息    2,827     1,431  

本期減少    -     -  

孳息轉出   ( 2,827 )   ( 1,431 ) 

期末餘額  $  36,541   $  36,541  

2.業務發展準備金  

  114.7.31  113.7.31 

業務發展準備金  $ 397,200   $ 397,200  

專戶或定期存款儲存業務發展準備金變動如下：  

  113 學年度  112學年度 

期初餘額  $  397,200   $  200,000  

本期增加    -     197,200  

孳息    2,827     1,431  

本期減少    -     -  

孳息轉出   ( 2,827 )   ( 1,431 ) 

期末餘額  $  397,200   $  397,200  

112學年度提列業務發展準備金為 197,200元，於 113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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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 (文號：士檢迺人字第 11305001490號 )經主管機關核備。  

(三 )營運資產  

1.代管財產  

  113學年度  112學年度 

期初餘額  $  902,215   $  -  

本期增加    101,640     902,215  

本期減少    -     -  

期末餘額  $  1,003,855   $  902,215  

2.購置財產：無。  

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依契約之規定，就委託辦理經營之

建築物、設施設備應辦理保險，截至 114年及 113年 7月 31日止

投保之金額皆為 5,300,000元。  

(四 )教保費收入  

  113學年度  112學年度 

教保費收入     

  教保費收入(家長繳費)  $  98,045   $  178,739  

  教保費收入(政府學費差額補助)    1,496,685     2,253,678  

    小  計    1,594,730     2,432,417  

教保費收入減項           

  五日未上課退費   ( 2,148  )   ( 6,628 ) 

  腸病毒退費   ( 500  )   ( 4,666 ) 

  轉學/轉出退費    -     ( 9,429 ) 

    小  計   ( 2,648 )   ( 20,723 ) 

教保費收入淨額  $  1,592,082   $  2,411,694  

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教保費收入，係分別由政府分期作

學費差額補助，暨每學期由家長按期繳交學費。  

(五 )支出  

 113學年度  112學年度 

1.人事費明細    

薪資支出 $  1,371,357  $  2,033,778 

加班費   84,160    4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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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學年度  112學年度 

勞、健保費   166,748    241,656 

保險費   2,935    3,192 

勞退金提撥   80,962    110,439 

自強活動   5,000    4,000 

健康檢查   1,000    2,810 

代課費及代班費   84,460    15,979 

資遣費   20,850    20,421 

合    計 $  1,817,472  $  2,479,650 

2.業務費明細    

活動費 $  17,799  $  30,279 

研習、進修   -    7,800 

水費   4,107    3,848 

電費   35,312    22,399 

辦公文具   1,793    3,764 

事務機器耗材   19,500    20,573 

電話費(含ADSL)   19,001    15,692 

郵資   917    1,781 

文宣費(一般文宣)   1,800    1,020 

文宣費(園刊)   -    2,415 

攝影照片   -    1,790 

園務特支   4,809    8,810 

差旅費   100    200 

合    計 $  105,138  $  120,371 

3.場地使用費明細    

公共事務管理費 $  -  $  - 

4.材料費明細    

教保材料費 $  5,805  $  19,192 

日常消耗用品   3,544    4,785 

藥品費   125    535 

餐點費   106,116    171,456 

合    計 $  115,590  $  195,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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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學年度  112學年度 

5.維護及修繕購置費明細   

修繕費 $  10,000  $  12,000 

園舍消毒、清潔   6,510    13,195 

火險   286    186 

修繕購置費   2,487    11,512 

合    計 $  19,283  $  36,893 

(六 )其他收支明細  

1.專案補助收入及支出  

  113學年度 

項 目  收 入  支 出  淨 額 

薪資調整及延長照顧服務補助  $ 235,196  $ 235,196  $  - 

  112學年度 

項 目  收 入  支 出  淨 額 

薪資調整及延長照顧服務補助  $ 88,820  $ 88,820  $  - 

2.代收補助收入及支出：無。  

3.代收代付收入及支出  

  113學年度 

項 目  收 入  支 出  淨 額 

學生團保  $ 2,100  $ 2,100  $  - 

  112學年度 

項 目  收 入  支 出  淨 額 

學生團保  $ 3,382  $ 3,382  $  - 

 

三、餘絀總額  

依據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第 33條之規定，於契約期間依

經會計師簽證之各該學年度收支餘絀表有賸餘款時，應於次學年度繼

續支用。  

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餘絀總額變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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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金 額 

期初餘絀  $  1,150,891  

加：112學年度餘絀轉入   ( 602,322 ) 

累積餘絀合計    548,569  

加：本期餘絀   ( 456,803 ) 

餘絀總額  $  91,766  

 

四、關係人交易 :無  

 

五、質抵押資產：無。  

 

六、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事項  

母機構 (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舞蹈暨表演藝術教育協會 )與臺灣士林

地方檢察署簽訂「委託辦理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

心契約書」，委託期程自 111年 8月 1日至 115年 7月 31日，依契約規定

母機構於契約屆期 8個月前有續辦意願者，應提出後續 4學年經營計畫

書，經同意後繼續辦理。  

 

七、重大之期後事項：無。  

 

八、其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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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缺失、建議及改進追蹤  

1.113 學年度簽證查核缺失及建議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委託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舞蹈暨表演藝術教育協會辦理) 

113學年度簽證查核缺失及建議 

項目：人員薪資及權益 

編號 發 現 問 題 改 善 建 議 

1 
主任 7 月份加班費計算錯誤短估 604

元。 
請依規定核算。 

其他補充說明： 

 

項目：會計處理 

編號 發 現 問 題 改 善 建 議 

1 

113 學年度每位幼生 1 日餐點費平均花

費為 83 元。教保服務中心因招生不

足，以核定招生人數計算之整體預算

雖未超支，然核算平均每名幼生日支

餐點費超支嚴重(超支比例 37.53%)。 

請依政府機關(構)及公營公司委託辦

理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營運成本規

定辦理。 

2 
本期未依規定於 7/31 前提存資遣費準

備金專戶 
請依規定辦理。 

其他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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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會計查核缺失改進情形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委託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舞蹈暨表演藝術教育協會辦理) 

113學年度第 1學期會計查核缺失改進情形 

項目：人員薪資及權益 

項 目 已 改 善 改 善 中 未 改 善 說 明 

1 
未以專任或兼任方式聘用主任職

務。 
    

其他補充說明： 

 

項目：會計處理 

項 目 已 改 善 改 善 中 未 改 善 說 明 

1 

未依權責發生制估列 114 年 1 月、

113 年 12 月電話費及 114 年 1 月份

水、電費。 

    

2 

113學年度第 1學期每位幼生 1日餐

點費平均花費為 101.73 元。教保服

務中心因招生不足，以核定招生人

數計算之整體預算雖未超支，然核

算平均每名幼生日支餐點費超支嚴

重(超支比例 69.54%)。 

    

其他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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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學年度簽證查核缺失改進情形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委託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舞蹈暨表演藝術教育協會辦理) 

112學年度簽證查核缺失改進情形 

項目：人員薪資及權益 

項 目 已 改 善 改 善 中 未 改 善 說 明 

      

其他補充說明： 

 

項目：會計處理 

項 目 已 改 善 改 善 中 未 改 善 說 明 

1 

經查餐點費 112 學年每位幼生 1 日

餐點費預算為 60 元，分析該期間每

月每位幼生 1 日餐點費實際花費為

43.50~112.35 元，餐點費經費整體

預算未超支，而個體超支嚴重(超支

比例 10.98%~87.25%)。詢問主任係

非營利法人指定供應商，食材數量

訂購須達到訂購組數方能採購，致

預算控制不易。(列入追蹤建議項

目) 

    

其他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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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源依據  

(一 )依據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第 28及 32條規定，應定期辦理

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檢查及績效考評，並應公告職場互助教保

服務中心財務資訊於資訊網站。  

(二 )會計查核及會計簽證主要目的係為維護其會計與財務管理制度，

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會計及財務應依據以下規定辦理：  

1.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  

2.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暨會計師查核附表  

3.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營運成本規定  

4.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契約書及其他議定事項  

5.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及其他有關法令   


